Perseverance 堅守或保守 「聖徒的堅守」（perseverantia sanctorum）教義在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相當重要，它強調信徒無論遇到任何試煉與試探，都要堅守自己的信仰到底，最後便能得到天上基業的獎賞。這樣看來，天堂與信徒都是為了對方而為神彼此存留（彼前一4～5），而基督則應允要在末日使眾信徒復活過來（約十28～30；另參六39、40）。
同類的應許在新約是相當清楚的︰信徒不會像比喻中被奪去的種子（太十三19）。耶穌說，沒有人能從祂的手中把信徒奪去（約十29）。保羅亦深信神要堅固保守信徒，直到末了（林前一8～9；腓一6；帖前五23～24）。再者，信徒既是與基督聯合（Union with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195,Name=Union with Christ}*；西三1～4），又是被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的（羅八30；另參羅五1～2；多三7），堅守到末了就是很合邏輯的事。但最基本的是，此教義是建立在揀選（El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400,Name=Election}）*的教義上（羅八28～30；弗一12～14）。
聖經有好幾段經文好像說信徒是可能從救恩墬落的（來三12，六1～9，十1、2；彼後二20）；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我們亦可看這幾段經文是警告那些假基督徒；或說是完全假設的辯論，特別訴諸情感以加強說服力；或只是鼓勵信徒要在聖潔的操練上深深扎根，以建立信心（彼後一3～11）。
第一個把「堅守」發展成教義的神學家是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，這是他緊跟隨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*而自然有的結果；不過後來有的神學提到從恩典中墬落的可能。要重建那些冷淡退後的基督徒，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 聖禮}）*的作用就至重要，這也是改教前期的教士能運用的權力如此龐大的原因。
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顯然重視「堅守」的教義，因為恩典與律法的張力無時不存在於他的思想中；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則進一步澄清並鞏固奧古斯丁的教義，把基督教不同階段的生命都追溯至和「預定得榮耀」有關係。相反地，荷蘭的亞米紐主義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*便反對「堅守」的教義，後期英國亞米紐主義和衛斯理（J. Wesley{\LinkToBook:TopicID=1228,Name=Wesley, John}）*派亦如是。
那些反對信徒會蒙保守到永遠的人，通常持守的理由是，聖經強調最後的救恩（參末世論，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*）是忽然來到的，信徒會蒙保守直到永遠的教訓容易令人自滿招損，以為已經得到保障而不再儆醒度日。的確，如果我們說此教義有什麼不對，那就是它令人過分集中注意信徒會蒙最後保守的確據（參得救確據，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*）。但一般來說，加爾文派不會因此教義而失去熱心，而他們對將來的盼望也是一樣熱切。新約中堅守的教訓，目的是要人不應太注意基督徒永遠都是不完全的經驗，而應該轉目於神，祂滿有恩典，完全信實、可靠。此外，基督徒抵抗罪惡和事奉神時，也可以因而得力。它強調基督徒的命運乃是藉著信心，倚靠神的恩惠來完成的。不錯，加爾文也承認，這信心有時會像閃爍不定的火光，甚至有時看來完全熄滅，但它必定會重吐焰光，並且要一直燃燒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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